项目编号：
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
“城市学研究”专项课题立项协议书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承担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项目负责人  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研究起止日期    年    月至    年   月
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制
               2013 年 6 月
填  表 说  明
1.本表作为项目管理和验收的依据，请负责人如实填写，并严格按照填报内容开展研究工作。
2.本表一式三份，城市学研究所存档一份，项目负责人及所在单位各一份。
3.项目编号按照学校公布的立项名单填写。
4.项目研究时间：论文、研究报告、调查报告原则上不超过1年，专著不超过2年，如因特殊情况超期的，请在签订的协议书上说明原因并由所在单位同意后同时报送，但延长不得超过6个月。
5.项目中期检查：各类研究均须提交工作论文，以此作为第2期经费下拨的依据。
6.项目验收：著作类成果的书稿达到“齐、清、定”的出版要求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相应论文（核心期刊4篇，或一级2篇、权威1篇），论文类成果要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以上杂志发表（研究生要求在正式刊物上发表），研究报告、调研报告类成果要有相关部门领导（杭州市级）或相关学科教授2名做出肯定性的鉴定报告或在核心期刊以上公开发表。

	一、项目研究主要内容（包括研究内容、重点、创新点，限300字）


	2、 项目研究计划进度及阶段性成果（限300字）


	三、最终成果形式
□专著 　□论文　□研究报告    □调查咨询报告 
· 其他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
	四、最终成果权属
√同意在成果上注明“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专项课题经费资助”
√同意研究报告、论文在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通讯、网站上介绍
□同意专著由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协作的出版社出版
□同意研究报告、论文由杭州师范大学城市学研究所结集出版
签字：
　　　年  月   日

	五、项目负责人及成员基本情况


	姓　名
	性别
	年龄
	职称
	专业
	分工
	工作单位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六、经费预算

	序号
	经费开支科目
	经费预算金额（万元）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合  计
	


七、合同签订各方意见
	项目负责人：
本人保证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，服从有关科研管理规定，严格按照预算使用经费，保证按时完成研究任务。
　　签字：
　　　年  月   日

	承担部门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年  月   日

	杭师大城市学研究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
年  月   日


PAGE  
3

